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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3/2021_2022_2003_E5_B9_

B410_E6_c67_153713.htm 现在就2003年10月《民法学》（主观

题部分）阅卷工作中所批到的一些应该引起考生注意的问题

作一个描述和总结。 民法学考试试题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

是客观题；另一部分是主观题。客观题是机器批阅，主观题

是人工批阅。就题目本身而言，考生复习考试需要有针对性

，前提是民法学基础知识要扎实。但是，主观题除了题目自

身具备很大的包容性之外，还需要考生采取和具备一些特殊

的复习措施和作答技巧。主观题的批阅，采取的是流水作业

的工作方式，就是由确定的老师批阅确定的题目，以尽最大

可能保证阅卷工作的公正性、科学性和客观性。自学考试民

法学试卷的主观题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和案例分

析题。下面明确一下各题型的解答要求，然后点出我们在阅

卷过程中发现考生的答题所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建议。 名词解

释，顾名思义，是对一个法律专业术语进行符合规范的一种

细致阐述。对于名词解释的解答，需要考生坚实地掌握基本

的民法学概念，比如什么是法人、什么是权利能力、什么是

合伙等等。此类题型考察的是考生对于基本法律概念的把握

和理解。但是，这不意味着对于名词解释的解答就必须死记

硬背，考生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来记忆。尤其要注意的是掌

握名词解释中该名词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含义，再通过自己的

文字再现在卷面上。 简答题，是对某特定的法律问题进行简

单明了的分析。对于简答题的回答，必须做到言简意赅，准

确明了。还需要注意的是，当简答题涉及到民法学专有名词



时，考生必须先就该名词作一个解释，然后再按照题目的主

提问解答。在这种情况下，考生如果漏掉了名词解释，就会

失去不必要的分数。此外，简答题最本质的特征是“简”，

这不但是简答题自身应有之义，而且也是考生对试卷答题总

时间进行合理配置的要求。考生切记，和题目要求无关的话

题不要涉及，也不要随意畅想发挥，抱着以字数取胜的观念

是行不通的。本次的民法试卷中，有几道简答题，比如合伙

的法律特征；姓名权的内容。就合伙的法律特征而言，考生

应该先就合伙的定义进行阐述，之后再一一叙述合伙的法律

特征，必须要完整而简要，可以不用过多的烦琐解释，但是

几个法律特征必须都要点到。就姓名权的内容而言，同样要

先就姓名权的概念进行一番描述，之后再回过头来讲姓名权

的内容，这样才显得周全，才能取得一个好的分数。 论述题

，是对某特定的足以供考生进行一定程度的自由发挥的法律

问题进行论说的题目类型。在论述题的解答中，基本上要求

考生给出比较确定的回答，适当允许考生自由发挥。对论述

题的批阅，除了采取按点给分之外，还会考虑考生就论述题

的内容所进行的自由发挥。比如试论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

件，考生需要将教材中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的论说

利用到答题过程中来，还可以捎带涉及一下民事法律行为的

生效要件和成立要件的区别、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的确

立的价值目标。如果能做到这一步，将是非常完美的解答。

本次民法自考试卷中的论述题是试论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条

件。对于这道题的解答，必须要因债务人与第三人行为是有

偿行为还是无偿行为而有所区别。如果不对此进行区分，那

么答题便不完全，无法获得一个好的分数。如果债务人与第



三人之间的行为是有偿行为，则债权／撤销权的行使必须是

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的结合；如果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行

为是无偿行为，则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只需要具备客观要件

就可以了。很多考生就此没有进行区分，笼统地解答，所以

得分自然很低了。 案例分析题，是要求考生对特定的实际发

生的民事案例或者设计的民事案例进行法律分析和法理分析

。这类题型考察的是考生的发现和解决实际生活中有关法律

问题的能力。案例题的提问一般是步步深入，层层递进。这

是为了将案例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明晰化、细致化，同时也为

了便于考生最大可能的利用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来解答，解

答民事案例题，最重要的是要分清楚案例中涉及到的民事法

律关系以及该法律关系中的各项要素，比如当事人、标的等

等。以案例中涉及到的焦点法律问题为切入点，来把握该案

例的考点，再就每个提问进行回答。这次的自考民法试卷中

，有两道案例分析题，其中道是关于民事行为的效力分类的

，题点是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的确认及其法律效果。其第一

问是涉案当事人之间买卖合同是什么性质的民事行为。很多

考生回答说是不当得利，这就根本偏离丁原题的问题所在。

我们知道，不当得利，它不是一种民事行为，它不以当事人

的启思表示为要素。所以回答不当得利的考生就没有抓住该

问题的实屁所在，同时反映了民法学基础知识的薄弱和欠缺

。整个案例的其他几个问题，基本上都是以第一问为前提基

础的，第一问没回答好，接下来的几问也就丧失了回答好的

前提条件。比如说重大误解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误解方可

以行使什么性质的权利，该权利的行使期限等等，可谓一着

不慎，全盘皆输。 前面就自考民法学试卷中出现的四种主观



题的解答要求进行了阐述，下面接着就考生在实际答卷过程

中出现的一些本可以避免的问题进行总结，以供后来者参酌

。 第一，保持卷面整洁。这是任何一项书面考试中都会提出

的合理要求，卷面凌乱，字迹不清，将强烈影响阅卷老师的

批阅以及考生成绩。在这次民法学试卷批阅过程中，就发现

有的考生极其的不注意这一点。有不少考生是写了又涂，涂

了又改，改了后又没把握，干脆最后在试卷背后解答，并在

试卷正面标示：请老师看背面。这是不符合答题要求的。另

外，还有的考生的字写得象日文又或者是乾文，笔迹粗糙，

字与字之间间隔非常小，令批卷老师头疼不已。对此类答题

老师根本无法进行批阅，只好查找几个词，明了大意再给出

分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